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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部门展开“美丽水城”专项整治，为期三个月

井井盖盖与与路路面面高高差差不不得得超超一一厘厘米米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张召旭) 记者从聊城市市政公
用事业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
提高城市管理维护质量和水
平，9月份开始，利用三个月的
时间，以东昌路、柳园路、兴华
路三条主要干道为重点，对沿
线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
化、广告牌匾等进行集中整治。
期间将统一整治井盖，城区所
有井盖的高度与路面高低相差
不超过1cm。

整治期间，落实机械车辆
“两湿扫，一清洗，七洒水”工作

制度，真正实现道路保洁“横向
到边，纵向到沿”，确保保洁无
缝隙、路面无垃圾尘土。主干道
瞬间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半个
小时。要重点加强对城市出入
口、城乡结合部、管理交界区域
的保洁管理，真正实现道路保
洁无死角。

全面加强对城区主次干道
道路、井盖、路灯、桥梁、沟渠、
涵闸的管理维护和集中整治。
加强道路修补，路面要平整，不
能有超过拳头大的坑，道路修
补要做到“平、齐、正、实”，新铺

路面要与原路面保持一致，不
能产生跳车现象，坑槽切割整
齐、直顺，不得呈现多边形，静
碾、震动至少3遍。主要对兴华
路、花园路、利民路、建设路、陈
口路等城区主次干道进行修
补，确保不留死坑，需挖补路面
6658平方米。

加强对城区井盖的管理和
整治，其他权属单位的井盖一
律纳入整治范围，井盖权属归
谁，谁出钱，市政处统一整治，
城区所有井盖的高度与路面高
低相差不超过1cm。要加强对桥

梁和沟渠、涵闸的管理维护，确
保桥梁安全、美观，沟渠水清岸
净，涵闸功能正常发挥。

重点对东昌路、柳园路、兴
华路等道路及城市各出入口，
未经审批擅自设置发布的各类
户外广告，画面损坏、歪斜、脏
乱等设置不规范的户外广告进
行整治。

同时，推进华能聊城热电
南部区域供热工程，利用现有
厂内热源，沿聊堂路、海源路、
湖南路铺设直径1 . 2米的供热
主管道约26公里；配套分支管

道，沿奥森路，为体育公园、土
城等提供热源，光岳路分支为
陈口片区供热，配合昌润路南
延，为旅游度假区提供分支接
口。国电-昌润供热工程，新建
1200万平方米换热首站一座，
沿聊堂路、海源路对接振兴路
供热主管道，铺设直径1 .4米的
供热主管道约26公里。昌润配
套分支，完成新管网与既有高
温水管道的对接，实现高温水
替代；沿南水北调，为嘉明提供
热源；沿花园路向北，为阿卡片
区提供热源。

聊聊城城展展开开““诚诚信信守守法法企企业业””创创建建活活动动
力争到2015年，全市“诚信守法企业”创建面达90%以上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孟伟 刘向
勇) 近日，聊城市“诚信守法企
业”创建推进会在市工商局召
开，会上公布了“诚信守法企业”
考评标准和创建活动意见，力争
到2015年，全市“诚信守法企业”
创建面达90%以上。据悉，这是
聊城市首次开展的“诚信守法企
业”创建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法治城市创建工作部
署，市普法办联合市人社局、市
经信委、市国资委等八部门共
同组织了“诚信守法企业”创建
活动。这次活动的目的就在于
促进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觉学法
律、保权利、尽义务、担责任，进
一步增强企业依法经营、依法
管理能力和意识；引导企业严

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加强民
主法治和信用体系建设，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提高
企业综合竞争力，为推动聊城
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助力聊城市实现跨越赶超
做出积极贡献。

为开展好这次活动，聊城
市普法办公室与市经信委等八
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诚
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的意见》，
并制定了《聊城市“诚信守法企
业”创建考评标准》。根据《关于
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的
意见》，截止到今年9月份，在规
模以上企业中确定首批60家市
级“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试
点企业，并适时命名和表彰创
建活动中的先进企业。到2015
年，在全市培育一批具有示范

引导作用的创建活动先进企
业。全市“诚信守法企业”创建
面达90%以上。

据悉，开展“诚信守法企
业”创建活动在聊城市尚属首
次。“自愿申报，宁缺毋滥”是本
次活动的主要工作原则，在企业
资源申报的基础上，由县(市区)
及市直系统企业主管部门进行推
荐，申报市级“诚信守法企业”。各
县(市区)、经信委、国资委、环保
局、安监局、工商局、税务局、中小
企业发展局、人行等负责所辖业
务范围内复核申报条件的企业申
报，并按要求填写《聊城市诚信守
法企业申报表》一式三份，表格可
登陆“聊城法制网”下载。申报企
业需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如发现
弄虚作假的，实行一票否决，并
予以在全市通报。

违违法法使使用用童童工工将将被被““一一票票否否决决””
近日，聊城市“诚信守法企业”创建

推进会在市工商局召开，市工商局副局
长李峻峰传达了聊城市“诚信守法企业”
创建考评标准，其中违法使用童工等七
种行为将被“一票否决”，不能参加“诚信
守法企业”的评选。

聊城市“诚信守法企业”创建考评标
准主要分为诚信建设和法治建设两大
部分，其中诚信建设包括企业纳税信用
好；工商信用好，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侵犯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生产经营
欺诈等违法行为；重视产品售后服务、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6条，每条五分，
共计三十分。法制聊城建设考评内容主
要为，依法签订各类经济、劳动等合同、
协议，合同、协议内容、签订程序合法；
重视企业法治建设，有领导班子成员专
人分工负责，法治宣传教育和治安安全
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健全民师

调解、民师纠纷排查登记制度，有专人
或兼职人员分工负责，纠纷受理率达
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5%等15条，共
计70分。

考评标准中规定，对出现违法施工
童工；年度发生生产(经营)安全死亡事
故；未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发生严重
污染事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因企业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等而引起群体性事
件；企业发生重大负面政治事件或重大
恶性刑事案件；企业当年度违反计划生
育法或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国家
出资企业违反法律法规，早晨国有资产
流失情节严重的；企业班子成员当年度
发生违纪违法受处理的等以上七种情形
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被否决的企业
不能评选“诚信守法企业”。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孟伟
刘向勇

相关链接

近日，在聊城市“诚信守
法企业”创建推进会上，《法治
聊城—诚信守法企业掠影》法
治图书组稿方案公布，将在9

月底前征集资料、编辑设计，
10月中旬审定资料，10月底发
行，暂定印刷3000本。

为加快法制聊城建设，促
进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展示企
业诚信守法良好形象，将编辑

《法治聊城—诚信守法企业掠
影》法治图书，作为聊城市法
制企业建设宣传的重要刊物。

法治图书在9月底前征集

资料、编辑设计。各参与企业
根据诚信守法企业的总体要
求，结合单位实际，严把质量
关，字数要控制在300字以内，
图片资料要具有典型性、代表
性，并配有准确的图片说明，
数码照片不低于500万像素，
照片10张。各参与企业图文资
料由供稿部门领导审定后将
打印稿(并附电子稿件)于9月
2 0日前报送市普法办 (创城
办)。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
讯员 孟伟 刘向勇

““诚诚信信守守法法企企业业掠掠影影””

一一书书将将出出版版发发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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